
設定精靈



Copyright © 2007 Nokia.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

© 2007 Nokia.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Nokia、Nokia Connecting People 與 Nseries 是 Nokia Corporation 的商標或註
冊商標。本文件中所提及的其他產品與公司名稱可能分別為其各自擁有者
之商標或註冊名稱。

Nokia 奉行持續發展的政策。Nokia 保留對本文件中所描述產品進行變更
或改進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在適用法律許可的最大範圍下，Nokia 或其提供商在任何情況下，對資料
遺失、收益損失或因此所造成任何特別、意外、隨之而來或非直接的損
壞，NOKIA 恕不負責。

本文件的內容依「現有形式」為準。除非適用的法律另有規定，否則不
對本文件之準確性與可靠性或內容做出任何類型的明確或隱含的保證，其
中包括但不限於對特定目的的商業性與適用性的默示保證。NOKIA 保留
於任何時刻修正或作廢此文件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如需最新的產品資
訊，請參閱 www.nokia.com.tw。

能否取得特定產品和應用程式以及這些產品的服務要視地區而定。請向 
Nokia 的經銷商洽詢以取得詳細資訊以及可用的語言選項。

有些操作和功能必須視 SIM 卡和/或系統、多媒體訊息，或者手機的相容
性和受支援的內容格式而定。某些服務需要另外收費。

如需關於手機的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用戶指南》。

www.noki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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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現有的信箱，設定精靈會
址、信箱名稱、使用者名稱

電子郵件服務提供商，精靈
型和接收郵件與外寄郵件的
，請洽詢您的服務提供商。

後開始使用新的信箱，請選
定精靈的主畫面。

商設定
統服務提供商時，例如：多
，設定精靈會要求您選擇可用
。

安裝該應用程式，並已申請
Copyright © 2007 Nokia.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設
定
精
靈 設定精靈 

設定精靈可根據服務提供商的資訊，設定您手機的
系統服務提供商、電子郵件、即按即說和視訊分享
設定。

能否使用設定精靈中各項不同的設定，需視您的手
機功能、SIM 卡、系統服務提供商和能否使用手機
記憶體中設定精靈資料庫的資料而定。

要使用這些服務，您可能必須先洽詢您服務提供商
以啟動數據連線或其他服務。

第一次使用應用程式時，會引導您完成各項設定。
要啟動精靈，請選擇啟動。要取消操作，請選擇退
出。

如果您沒有插入 SIM 卡，則會要求您選擇您的系統
服務提供商所在國家以及您的系統服務提供商。如
果精靈建議的國家或系統服務提供商資訊不正確，
請從清單選擇其他選項。

完成各項設定後，要進入設定精靈的主畫面，請選
擇確定。如果中斷設定，則無法定義設定。關閉精
靈後，您可以在應用程式功能表位置開始使用完成
設定的應用程式。

電子郵件設定
當您選擇新增信箱或啟
要求您輸入電子郵件地
和密碼。

如果無法辨識您輸入的
便會要求您定義信箱類
伺服器。如需更多資訊

若要在輸入所需的資訊
擇是或選擇否以回到設

系統服務提供
當您選擇要設定您的系
媒體訊息和 WAP 設定
的設定，接著選擇確定

即按即說設定
此選項僅在您的手機已
該服務時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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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選擇設定即按即說 (PTT) （系統服務）時，設
定精靈會要求您定義即按即說的暱稱、使用者名稱
和密碼。

視訊分享設定
此選項僅在您的手機已安裝該應用程式，並已申請
該服務時才可使用。

要進行視訊通話，您必須有 USIM 卡，而且必須位
於 UMTS 系統的涵蓋範圍內。

選擇設定視訊分享 （系統服務）時，設定精靈會
要求您輸入視訊分享位址、使用者名稱、密碼、視
訊分享 Proxy 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接著選擇確
定。

建立視訊分享設定後，設定精靈會詢問您是否要新
增視訊分享的位址到連絡人資訊。選擇是或否。

請注意：台灣尚未開通此服務。

更多相關資訊
如果在使用設定精靈時有任何問題，請造訪 Nokia 
手機設定網站，網址為 www.nokia.com.tw/settings。

www.nokia.com.tw/settings
www.nokia.com.tw/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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